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昌州民字〔2021〕8 号

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州住宅区、大型建筑物、街
路巷地名命名更名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民政局、公安局、自然资源局、住房城乡建设局、交

通运输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：

为进一步规范地名管理，根据国务院《地名管理条例》、民

政部《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《地名管理

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现就进一步规范我州住宅区、大型建筑物、

街路巷地名命名更名工作通知如下：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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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重要意义

地名管理是一项政治性、政策性、科学性很强的行政管理工

作。地名命名更名，事关国家主权、民族尊严和意识形态，事关

精神文明建设、历史文化传承和城乡建设品位，事关经济发展环

境、社会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。全州各级有关部门要从政治

和全局的高度，充分认识规范地名管理的重要意义，按照建设法

治政府、服务型政府的要求，依法依规、科学高效做好地名命名

更名等工作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支撑。

二、命名更名原则

住宅区和建筑物名称由专名、通名两部分组成。专名是由申

报单位根据自身需要提出的专有名称，通名是表明住宅区和建筑

物性质、类别、形态、功能等属性的通用名称。专名在前，通名

在后，联合使用，原则上专名由 2-4个汉字组成。不得含有字母、

阿拉伯数字、标点符号等非文字性符号，不得使用不规范文字、

繁体字，杜绝出现国家已明确的“大、洋、怪、重”17种表现

形式的不规范地名，避免使用生僻字、多音字。命名住宅区、大

型建筑物、街路巷等地名应符合以下专名、通名的要求。

（一）专名原则

1.符合国家的法律、法规。

2.反映当地人文历史、自然环境或住宅、建筑物的特色。

3.使用表达文明、健康且含义明确的汉语词语。

4.符合现代汉语语言文字的使用习惯。

5.不得采用有损国家尊严、妨碍民族团结、宣传封建迷信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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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洋媚外、违背社会公德、庸俗低级趣味以及易产生误解或歧义

的词语。

6.不以人名作地名。禁止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。

7.禁止以外文命名地名，不得以外国人名、地名、商品名、

商标名作地名专名或部分专名。

8.专名不得重名。

9.所命名的住宅区、大型建筑物、街路巷等名称与使用性质

及规模相符。一般不使用“中国”、“中华”、“全国”、“国家”、

“首都”“国际”、“世界”、“宇宙”、“国际组织”等名称作为地

名专名，确需使用的，申报人应当提供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正式

文件。

（二）通名原则

1.通名应符合当地公众认知，能够为公众理解和接受。

2.不得使用民间忌讳词语。

3.通名应当名实相符。

4.通名不得重叠使用，如“某某广场花园”、“某某花园大厦”等。

5.不得采用有等级含义的修饰文字。

三、命名更名程序

1.城镇街路巷名称的命名更名由住建设局或道路所在地乡

镇、街道提出申请，经民政部门审核后，报县（市）政府审批。

2.住宅区的命名更名由产权人或投资人、建设单位向民政部

门提出申请，民政部门审核后，报县（市）政府审批。

3.具有地名意义的大型建筑物名称的命名更名，在征求县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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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部门的意见后，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批，报民政部门备案。

4.园区、驻地方团场相关地名命名更名由园区、驻地方团场

提出申请，经驻地县（市）民政部门审核后，报县（市）政府审批。

村级道路名称的命名更名，参照城镇街路巷命名程序办理。

地名的注销，按原申报程序办理。标准地名、注销地名，由县（市）

民政部门在以公告形式向社会公布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强化领导。各县（市）要高度重视地名管

理工作，充分认识地名管理工作是一项涉及多部门、多领域的政

府职能工作，与当地经济社会活动和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重大意

义，切实加强对地名管理工作的领导。同时，依据地名法规认真

履行职责，建立“党委领导、政府主管，民政牵头，部门协作，

社会参与”的工作机制，进一步规范地名管理工作，为经济社会

发展提供便捷、有效的地名公共服务。

（二）完善制度，强化规范。各县（市）政府要建立专家评

审制度。在广泛征求当地群众意见的基础上，组织地名专家、有

关部门对申报的地名命名事项进行充分论证，认真评审，以增强

地名命名的科学性、准确性和文化内涵，并更加符合当地地域特

点和人文特征。同时要建立告知机制，自然资源、住建等相关部

门在办理新建居民区以及具有地名意义的建筑物审批时，应按新

疆维吾尔自治区《地名管理办法》第七条规定，向项目实施方告

知需办理项目地名登记审核手续，民政部门要主动跟进项目地名

审核情况。建立地名命名更名联席会议制度，由县（市）民政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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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牵头，公安、自然资源、住房城乡建设、交通运输、市场监管

等部门配合，及时研究、解决地名命名更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

加快推进“洋”“大”“怪”“重”等不规范地名清理工作。严格

落实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，积极推行地名命名更名有关事项一门

受理、一网通办、部门联审工作机制，提升服务效能，实现“最

多跑一次”。民政部门对新产生、注销的地名要及时录入《中国·国

家地名信息数据库》、自治区《标准地名地址数据库》，常态化

做好地名信息管理工作。对擅自命名、更名或使用不规范地名的

单位和个人，由县（市）以上民政部门按照民政部《地名管理条

例实施细则》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《地名管理办法》相关条款进

行处理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，及时公布。各县（市）政府要以多种形式、

多种渠道公布和公开标准地名的申报程序，为标准地名的推广提

供方便快捷的政策指引和服务指南。加强对建设单位使用标准地

名的宣传，坚持做到先申报后建设制度，真正把标准名称使用放

在开工建设之前。及时公布推广被批准使用的标准地名，可采取

网上发布、印发图册等形式向全社会广泛宣传，更好地发挥地名

公共服务功能。

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，凡未执行国务院《地名管理条例》第

六条第六款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《地名管理办法》第六条第三款

相关规定，依法取得县（市）人民政府批文的城镇街道、居民地

名称、门楼牌号名称，由各县（市）民政部门督促物业管理部门

或有关产权管理单位，向县（市）民政部门补办命名手续;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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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使用的具有地名意义的名称，未向民政部门备案的应及时补

办备案手续。

昌吉州民政局 昌吉州公安局

昌吉州自然资源局 昌吉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昌吉州交通运输局 昌吉州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1年 2 月 10 日

昌吉州民政局办公室 2021年 2月 10日印


